
廠商參與公共工程可能涉及之法律責任： 

工程施工之廠商 

（一）辦理公共工程採購可能涉及之相關刑事責任之法規 

刑事法

規名稱 

相關條項 違反法規情形 相關刑罰 

意圖使廠商不為投標、違反其本意投

標，或使得標廠商放棄得標、得標後

轉包或分包，而施強暴、脅迫、藥劑

或催眠術者。 

處 1 年以上 7 年以下有期徒刑，得

併科新臺幣 3 百萬元以下罰金。未

遂犯罰之。 

犯前項之罪，因而致人於死或致重傷

者。 

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 7 年以

上有期徒刑；致重傷者，處 3 年以

上 10 年以下有期徒刑，各得併科新

臺幣 3 百萬元以下罰金。 

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，使廠商無

法投標或開標發生不正確結果者。 

處 5 年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

幣 1 百萬元以下罰金。未遂犯罰之。

意圖影響決標價格或獲取不當利益，

而以契約、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，

使廠商不為投標或不為價格之競爭

者。 

處 6 月以上 5 年以下有期徒刑，得

併科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下罰金。未

遂犯罰之。 

第 87 條 

圍標之處罰 

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不當利益，

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。容許

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參加投標

者。 

處 3 年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

幣 1 百萬元以下罰金。 

意圖使機關規劃、設計、承辦、監辦

採購人員或受機關委託提供採購規

劃、設計或專案管理或代辦採購廠商

之人員，就與採購有關事項，不為決

定或為違反其本意之決定，而施強

暴、脅迫者。 

處 1 年以上 7 年以下有期徒刑，得

併科新臺幣 3 百萬元以下罰金。未

遂犯罰之。 

第 90 條 

強制採購決定

之處罰 

犯前項之罪，因而致人於死或重傷者。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 7 年以

上有期徒刑；致重傷者，處 3 年以

上 10 年以下有期徒刑，各得併科新

臺幣 3 百萬元以下罰金。 

政府採

購法 

第 91 條 

強制洩密之處

罰 

意圖使機關規劃、設計、承辦、監辦

採購人員或受機關委託提供採購規

劃、設計或專案管理或代辦採購廠商

之人員，洩漏或交付關於採購應秘密

之文書、圖畫、消息、物品或其他資

訊，而施強暴、脅迫者。 

處 5 年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

幣 1 百萬元以下罰金。未遂犯罰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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犯前項之罪，因而致人於死或重傷者。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 7 年以

上有期徒刑；致重傷者，處 3 年以

上 10 年以下有期徒刑，各得併科新

臺幣 3 百萬元以下罰金。 

第 92 條 

法人之處罰 

第 122 條第 3 項 

行賄罪 

廠商之代表人、代理人、受雇人或其

他從業人員，因執行業務犯本法之罪

者。 

除依規定處罰其行為人外，對該廠

商亦科以該條之罰金。 

第 122 條第 3 項 

行賄罪 

對於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行為，行

求、期約或交付賄賂或其他不正利益

者。 

處 3 年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 3 千

元以下罰金。 

第 193 條 

違背建築術成

規罪 

承攬工程人或監工人於營造或拆卸建

築物時，違背建築術成規，致生公共

危險者。 

處 3 年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3 千

元以下罰金。 

第 210 條 

偽、變造私文書

罪 

偽造、變造私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

眾或他人者。 

處 5 年以下有期徒刑。 

第 214 條 

使公務員登載

不實罪 

明知為不實之事項，而使公務員登載

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，足以生損害

於公眾或他人者。 

處 3 年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5 百

元以下罰金。 

第 215 條 

業務上文書登

載不實罪 

從事業務之人，明知為不實之事項，

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，足以

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。 

處 3 年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5 百

元以下罰金。 

刑法 

第 342 條 

背信罪 

為他人處理事務，意圖為自已或第三

人不法之利益，或損害本人之利益，

而為違背其任務之行為，致生損害於

本人之財產或其他利益者。 

處 5 年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

併科 1 千元以下罰金。未遂犯罰之。

貪污治

罪條例 

第 11 條 

行賄罪 

對於第 2 條人員，關於違背職務之行

為，行求、期約或交付賄賂或其他不

正利益者。 

不具第 2 條人員之身分而犯前項之罪

者。 

處 1 年以上 7 年以下有期徒刑，得

併科新台幣 3 百萬元以下罰金。 

營造業

法 

第 39 條 營造業負責人或專任工程人員違反第

37 條第 1 項、第 2 項或前條規定致生

公共危險。 

視其情形分別依法負其責任。 

備註：其他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地方政府所頒行之相關法規如勞安

衛、環保、水利、水保、共同管道、建築、鐵公路等另有規定者，

依其規定辦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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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辦理公共工程採購可能涉及之相關民事責任之法規 

法規名稱 相關條項 違反法規情形 相關責任規定 

第 31 條 一、以偽造、變造之文件投標。 

二、投標廠商另行借用他人名義或

證件投標。 

三、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。 

四、在報價有效期間內撤回其報

價。 

五、開標後應得標者不接受決標或

拒不簽約。 

六、得標後未於規定期限內，繳足

保證金或提供擔保。 

七、押標金轉換為保證金。 

八、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

購公正之違反法令行為者。 

機關得於招標文件中規定，廠商

有左列情形之一者，其所繳納之押標

金，不予發還，其已發還者，並予追

繳。 

 

第 32 條 得標廠商有招標文件規定之不發

還其繳納之全部或部分保證金及

其孳息之情形。（請參照押標金保

證金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第 20 條

規定） 

廠商如有違反，機關得不發還其所繳

納之全部或部分保證金及其孳息。 

第 50 條 一、未依招標文件之規定投標。 
二、投標文件內容不符合招標文件

之規定。 
三、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，

或以偽造、變造之文件投標。

四、偽造或變造投標文件。 
五、不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件內

容有重大異常關聯者。 
六、第 103 條第 1 項不得參加投標

或作為決標對象之情形。 

七、其他 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令

行為。 

投標廠商有左列情形之一，經機關於

開標前發現者，其所投之標應不予開

標；於開標後發現者，應不決標予該

廠商。 
決標或簽約後發現得標廠商於決標前

有前項情形者，應撤銷決標、終止契

約或解除契約，並得追償損失。但撤

銷決標、終止契約或解除契約反不符

公共利益，並經上級機關核准者，不

在此限。 
第 1 項不予開標或不予決標，致採購

程序無法繼續進行者，機關得宣布廢

標。 

第 63 條 違反採購契約約定 契約經訂定後，對廠商與機關均發生

拘束力，廠商如不遵行，自應負契約

責任（如逾期罰款、違約金、不發還

履保金、損害賠償等） 

政 府 採 購

法 

第 66 條 得標廠商違反轉包之規定  機關得解除契約、終止契約或沒收保
證金，並得要求損害賠償。 

轉包廠商與得標廠商對機關負連帶履

行及賠償責任。再轉包者，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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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70 條 工程品質及進度等相關規定 參閱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第 10
條及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理作業要點
之規定。 

第 72 條 驗收不符之規定 驗收結果與契約、圖說、貨樣規定不

符者，應通知廠商限期改善、拆除、

重作、退貨或換貨。其驗收結果不符

部分非屬重要，而其他部分能先行使

用，並經機關檢討認為確有先行使用

之必要者，得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

員核准，就其他部分辦理驗收並支付

部分價金。 
驗收結果與規定不符，而不妨礙安全

及使用需求，亦無減少通常效用或契

約預定效用，經機關檢討不必拆換或

拆換確有困難者，得於必要時減價收

受。其在查核金額以上之採購，應先

報經上級機關核准；未達查核金額之

採購，應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

准。 
驗收人對工程、財物隱蔽部分，於必

要時得拆驗或化驗。 

營造業法 第 39 條 營造業負責人或專任工程人員違

反第 37 條第 1 項、第 2 項或前條

規定致生公共危險。 

視其情形分別依法負其責任。 

備註：有關工程採購契約，對於履約延遲、驗收不合及施工品質不良設有

契約責任之約定，應依約辦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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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辦理公共工程採購可能涉及之相關行政責任之法規 

法規名稱 相關條項 違反法規情形 相關責任規定 

政 府 採 購

法 

第 101 條至第

103 條 

機關辦理採購，發現廠商有下列情
形之一，應將其事實及理由通知廠
商，並附記如未提出異議者，將刊
登政府採購公報： 
一、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

參加投標者。 
二、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，

或以偽造、變造之文件參加投
標、訂約或履約者。 

三、擅自減省工料情節重大者。 
四、偽造、變造投標、契約或履約

相關文件者。 
五、受停業處分期間仍參加投標

者。 
六、犯第 87 條至第 92 條之罪，經

第 1 審為有罪判決者。 
七、得標後無正當理由而不訂約

者。 
八、查驗或驗收不合格，情節重大

者。 
九、驗收後不履行保固責任者。 
十、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，致延

誤履約期限，情節重大者。 
十一、違反第 65 條之規定轉包者。
十二、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，致

解除或終止契約者。 
十三、破產程序中之廠商。 
十四、歧視婦女、原住民或弱勢團

體人士，情節重大者。 

廠商之履約連帶保證廠商經機關

通知履行連帶保證責任者，適用前

項之規定。 

經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者，於 1 年或 3

年內，不得參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

或分包廠商。 

 

第 11 條、 

第 56 條 

土木包工業違反越區營業規定 按其情節輕重，予以警告或 3 個月以

上 1 年以下停業處分。 

第 16 條、 

第 57 條 

違反申請書變更規定 處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

鍰；並限期依規定申請變更登記。屆

期不申請者，予以 3 個月以上 1 年以

下停業處分。 

第 18 條第 2

項、第 56 條 

未依限辦理主管機關通知之補正
事項 

按其情節輕重，予以警告或 3 個月以

上 1 年以下停業處分。 

營造業法 

第 19 條第 2

項、第 57 條 

違反承攬工程手冊變動規定 處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

鍰；並限期依規定申請變更登記。屆

期不申請者，予以 3 個月以上 1 年以

下停業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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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3 條第 1

項、第 56 條 

違反承攬造價限額、工程規模範圍
及承攬總額 

按其情節輕重，予以警告或 3 個月以

上 1 年以下停業處分。 

第 26 條、 

第 56 條 

未依照工程圖樣及說明書製作工

地現場施工製造圖及施工計畫

書，負責施工 

按其情節輕重，予以警告或 3 個月以

上 1 年以下停業處分。 

第 28 條、 

第 58 條 

違反營造業負責人設置規定 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1 百萬元以下罰

鍰，並通知該營造業限期辦理解任。

屆期不辦理者，對該營造業處新臺幣

20 萬元以上 1 百萬元以下罰鍰。並得

繼續通知該營造業辦理解任，屆期仍

不辦理者，得按次連續處罰。 

第 29 條、 

第 53 條 

技術士未於工地現場依其專長技

能及作業規範進行施工操作或品

質控管，情節重大者 

予以 3 個月以上 2 年以下停止執行營

造業業務之處分。 

第 30 條第 1

項、第 56 條 

違反工地主任設置規定 按其情節輕重，予以警告或 3 個月以

上 1 年以下停業處分。 

第 32 條第 1

項、第 62 條 

一、依施工計畫書執行按圖施工。

二、按日填報施工日誌。 

三、工地之人員、機具及材料等管

理。 

四、工地勞工安全衛生事項之督

導、公共環境與安全之維護及

其他工地行政事務。 

五、工地遇緊急異常狀況之通報。

按其情節輕重，予以警告或 3 個月以

上 1 年以下停止執行營造業業務之處

分。 

營造業工地主任經依前項規定受警告

處分 3 次者，予以 3 個月以上 1 年以

下停止執行營造業業務之處分；受停

止執行營造業業務處分期間累計滿 3

年者，廢止其工地主任執業證。 

前項工地主任執業證自廢止之日起 5

年內，其工地主任不得重新申請執業

證。 

第 33 條第 1

項、第 56 條 

違反技術士設置規定 按其情節輕重，予以警告或 3 個月以

上 1 年以下停業處分。 

第 36 條、 

第 63 條 

土木包工業負責人違反應負責辦

理之工作 

按其情節輕重，予以該土木包工業 3

個月以上 2 年以下停業處分。 

第 37 條第 2

項、第 59 條 

營造業負責人未盡告知定作人義

務或適時處理 

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

鍰。 

第 38 條、 

第 59 條 

營造業負責人未即時為必要之避

免危險措施 

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

鍰。 

第 39 條 營造業負責人或專任工程人員違

反第 37 條第 1 項、第 2 項或前條

規定致生公共危險 

視其情形分別依法負其責任 

第 40 條、 

第 56 條 

違反專任工程人員離職或因故不

能執行業務之處置規定 

按其情節輕重，予以警告或 3 個月以

上 1 年以下停業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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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1 條第 1

項、第 62 條 

營造業工地主任違反工程主管或

主辦機關於勘驗、查驗或驗收工程

應辦理事項之規定 

按其情節輕重，予以警告或 3 個月以

上 1 年以下停止執行營造業業務之處

分。 

營造業工地主任經依前項規定受警告

處分 3 次者，予以 3 個月以上 1 年以

下停止執行營造業業務之處分；受停

止執行營造業業務處分期間累計滿 3

年者，廢止其工地主任執業證。 

前項工地主任執業證自廢止之日起 5

年內，其工地主任不得重新申請執業

證。 

第 42 條第 1

項、第 56 條 

違反承攬工程手冊簽章證明或註

記規定 

按其情節輕重，予以警告或 3 個月以

上 1 年以下停業處分。 

第 52 條 未經許可或經撤銷、廢止許可而經

營營造業業務 
勒令其停業，並處新臺幣 1 百萬元以

上 1 千萬元以下罰鍰；其不遵從而繼

續營業者，得連續處罰。 

第 54 條 使用他人之營造業登記證書或承

攬工程手冊經營營造業業務者。 
將營造業登記證書或承攬工程手

冊交由他人使用經營營造業業務

者。 
停業期間再行承攬工程者。 

處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上 5 百萬元以下

罰鍰，並廢止其許可。 

自廢止許可之日起 5 年內，其負責人

不得重新申請營造業登記。 

第 55 條 

第 17 條第 1 項

第 20 條 

一、經許可後未領得營造業登記證

或承攬工程手冊而經營營造

業業務者。 
二、未加入公會而經營營造業業務

者。 
三、未依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，申

請複查或拒絕、妨礙或規避抽

查者。 
四、自行停業、受停業處分、復業

或歇業時，未依第 20 條規定

辦理者。 

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

鍰。 

營造業有前項第 1 款或第 2 款情事

者，並得勒令停業及通知限期補辦手

續，屆期不補辦而繼續營業者，得按

次連續處罰。有前項第 4 款情事，經

主管機關通知限期補辦手續，屆期不

辦者，得按次連續處罰。 

第 56 條第 2 項依本法受警告處分 3 次或於 5 年內

受停業處分期間累計滿 3 年者 
營造業受警告處分 3 次者，予以 3 個

月以上 1 年以下停業處分；於 5 年內

受停業處分期間累計滿 3 年者，廢止

期許可。 

備註：其他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地方政府所頒行之相關法規如勞安

衛、環保、水利、水保、共同管道、建築、鐵公路等另有規定者，

依其規定辦理。 
 

 


